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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政大搖搖椅 2012.07.04

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摘要

本文以 Oates and Schwab (1988) 及 Lockwood (2004) 兩篇文章為基礎。 採用

Oates and Schwab (1988) 中各地方政府同時選擇資本稅率及環境標準的模型為

主要架構, 並結合 Lockwood (2004) 中從量及從價資本稅之相關設定, 將公共財

及環境品質納入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中, 求得對稱納許均衡解 (symmetric Nash

equilibrium)。 我們發現在考慮地區間策略性行為 (strategic behavior) 時, 不論地

區採用從量或從價資本稅以融通地區性公共財, 均衡稅率及環境品質皆會低於最適

水準, 其中又以從價資本稅的扭曲更為嚴重。 而中央集權時, 無論採用從量或從價稅

制,均衡稅率及環境品質皆為最適水準;完全地方分權時, 從量稅和從價稅兩者等價,

各區間彼此競爭, 不論在公共財或環境水準, 都有向下沉淪 (race to the bottom) ,

偏離最適解的結果。

關鍵字: 租稅競爭, 環境政策, 從量稅, 從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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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is based on the setting of Oates and Schwab (1988) and Lockwood

(2004). I consider that each local government has two policy instruments

available: the capital tax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 Local governments

levy tax on the capital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with either unit taxes or ad

valorem taxes. All capital tax revenues are used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The aim of the thesis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two distinct capital tax systems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I find that when strategic behavior among jurisdictions is considered, both

the tax rat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re set below the optimal levels

under the two tax systems. Compared to the unit tax case, it’s even more

inefficient with the ad valorem tax.

Another finding is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set both tax rate and envi-

ronmental standard at the optimal level under the centralized case. Contrarily,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cases, the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will lead

to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both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environment

policy. Unit taxes and ad valorem taxes are equivalent in these two special

cases.

Keywords: tax competi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unit tax, ad valorem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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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動機及背景

地區競爭是地方財政領域學者持續關切的議題, 早期文獻上多以財產稅率大小作為

地區競爭的籌碼。 Lockwood (2004) 認為當各地區之間存在策略性行為 (strategic

behavior) , 因資本可以跨區移動, 故各區在制定財產稅率以增加稅收的同時, 也必

須考慮相對稅率高低對投資意願的影響。 由於資本為財產稅稅基, 因此地區有誘因

降低資本稅率吸引資本移入, 而犧牲公共財的提供量。 又因從價稅造成的扭曲較從

量稅大, 在地區競爭下均衡稅率較低, 公共財數量也更為不足。

隨著時代演變, 政府的政策工具更為多樣化。 除了租稅優惠之外, 在環境保護意

識的抬頭的同時, 亦可以透過汙染限制的放寬達成吸引資本的效果。 環境品質對該

區居民而言, 也具有公共財的性質— 居民樂見於環境品質的改善, 但也不願意掏錢

出來改善環境品質。 地方政府面臨提供兩種公共財以及與其他地區的競爭之下, 該

如何在稅收與環境品質之間取捨? 這也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因此, 本文在此背景之下, 欲探討有限的地方政府對轄區內資本課徵資本稅, 同

時對廠商進行污染排放標準的管制時, 該地方政府會如何在資本稅率及環境標準間

取捨。 為使模型更加一般化, 本文納入從價資本稅的模型, 並比較在從量與從價兩種

不同稅制之下, 對地方政府的決策有何影響。最後, 比較轄區數目介於 1到無限大之

間下, 與中央集權和完全地方分權之福利大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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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以往地區競爭的文獻中, 並未將地方公共財及環境標準一起納入模型探討, 或者預

設地區數目為無窮大, 導致資本從量稅與從價稅結果相同。 因此本文從上述觀點切

入, 先以一個參數表示地區數目, 而不對地區數目之大小預先設定。 並且將環境政策

也納入模型中探討, 進而分析對資本課徵從量稅與從價稅下, 地方政府面臨地方公

共財以及地區環境標準的選擇時, 結果為何。

本文主要以 Oates and Schwab (1988) 及 Lockwood (2004) 兩篇文章為基

礎。採用 Oates and Schwab (1988) 中各地方政府同時選擇資本稅率及環境標準的

模型為主要架構, 並結合 Lockwood (2004) 中有關從量及從價資本稅的設定, 把公

共財及環境品質納入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中, 地方政府會如何選擇稅率及環境標

準? 接著再探討地區數目不同下, 對於地方公共財的提供及環境品質的影響為何。

1.3 本文架構

本文分成五章, 章節架構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 包含本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

究方法以及章節架構的安排。 第二章為相關的文獻回顧。 第三章為基本模型之設定,

並於此章節中求解出在政府極大化社會福利下, 所選擇的從量或從價稅率與污染排

放標準。 第四章為歸納與整理, 整理在從量與從價稅制之下, 對地方的公共財提供量

以及污染排放量之影響, 並與最適的結果比較; 且討論地區數目為一和無限大兩個

極端以及地區數目介於兩極端之間下的福利大小為何。 最後在第五章結論中, 統整

本文的研究並做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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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本文的模型背景為地方政府間的租稅競爭。 地方政府間存在策略性行為, 以資本稅

率及環境標準為政策手段, 達到極大化該區福利的目標, 並且分為從量資本稅及從

價資本稅兩部分討論。 為了理解與本文議題相關的現有文獻之便, 以下將分為從量

稅與從價稅的比較, 以及環境政策與租稅政策間之互動, 兩部分介紹之。

2.1 從量稅與從價稅

過去對於資本稅的研究, 多以從量稅為主, 由於在完全競爭市場下, 從量稅和從價稅

兩者等價, 故可以僅考慮從量稅的狀況。 然而, 在現代社會多對資本所得課稅, 相當

於從價資本稅的概念。 在考慮不完全競爭市場時, 有必要分別考慮從量稅和從價稅

下的結果。

Lockwood (2004) 中, 主要採用 Zodrow-Mieszkowski-Wilson (ZMW) 模型,

分析在有限的地區數目時, 各區使用從量或從價兩種資本稅相互競爭, 均衡資本稅

率及地方公共財提供水準的差異。 經計算後所得出對稱奈許均衡 (symmetric Nash

equilibrium) 顯示, 從價稅之下的稅率和公共財水準都較從量稅下來的低。 由於從

價稅的稅率變動不只影響資本量, 更因為資本移動進而影響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造

成更多扭曲, 加深地區之間的競爭程度。 因此, 從價稅下的結果偏離最適均衡較多,

社會福利亦較低。

雖然 Lockwood (2004) 認為從量稅優於從價稅, 但目前從價資本稅仍被廣泛

的使用, 因此 Akai et al. (2011) 進一步檢驗是否選擇從量資本稅並非一個子賽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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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 Akai et al. (2011) 認為在訂定稅率之前, 地方政府應該先決定使用何種租稅

工具。 故在兩國的資本競爭模型之下, 第一階段先考慮採用從價或從量的資本稅, 第

二階段才由租稅競爭模型決定資本稅率。 兩階段子賽局均衡下, 發現選擇從量稅為

優勢策略,排除採用從價稅為囚犯困境 (prisoner’s dilemma)的說法。 因此, 作者推

論現今多採用從價資本稅, 可能是由於從量稅的施行有技術上的困難。

2.2 環境政策與租稅政策間之互動

近年來,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也引發學者對環境議題的研究。 Crop-

per and Oates (1992) 整理了有關環境經濟學的發展。 在環境標準應由中央或地方

政府訂定的議題上, 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廠商, 會制訂過於寬鬆的環境標

準, 導致向下沉淪 (race to the bottom) 的結果, 地方政府彼此競爭下造成扭曲, 故

應由中央政府矯正之。

如 Kunce and Shogren (2002) 對於汙染排放的直接管制得到了下面的結果:

若只有少數地區相互競爭, 地區數目減少時, 各地區的市場力量較大, 地方政府不會

制定過於寬鬆的環境政策; 反之, 若地區數目增加, 地方政府會減少其對環境的保

護, 此結果與 Hoyt (1991) 的結論不謀而合。 Woods (2006) 以實證的方式檢驗環

境標準是否因地區競爭而向下沉淪, 結果顯示一地區的環境決策會受到其他地區影

響。 其他地區的環境政策較為寬鬆的時候, 地方政府也會跟著降低環境標準; 而其他

地區的環境政策較嚴苛時, 並不對該地方政府的政策造成顯著的影響。 因此, 該文以

實證的方式支持地方政府之間的環境政策會有向下沉淪的現象。

Kunce and Shogren (2005) 證明即使是完全競爭下, 地區設定環境標準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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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向下沉淪的結果。 該文認為由於地方廠商生產環境租 (environmental rent) 並

非完全被當地居民所獲取, 故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定是沒有效率的。 此外, 由於現實和

財政的限制, 地方政府採用的財產稅制更加重扭曲的效果。 如果一地區提供的非環

境公共財過少, 且資本生產力和污染排放標準具很強的互補關係下, 會導致向下沉

淪的均衡。

然而由於各區減少污染的成本和利益各不相同, 或許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

適合該區的環境政策更易達成最適結果,故仍有豐富的文獻支持環境聯邦主義。 Oates

and Schwab (1988) 證明同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可以增進效率。 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

設下, 不考慮污染的外溢效果, 各區競爭有限的資本, 以增加該地區薪資所得並擴大

資本稅稅基。 地方政府同時考慮財政工具—課徵資本稅, 以及規範性工具—制定污

染標準, 不僅廠商設廠區位之選擇和產量由上述兩政策左右, 兩種政策工具亦會互

相影響。 但由於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 地方政府稅率及污染標準皆會制訂在有效率

的水準, 並不會導致毀滅性競爭 (destructive competition) 。

Kunce and Shogren (2008) 認為若地方政府對無法移動的財產 (如: 土地) 課

稅以融通地方公共財, 並透過土地稅影響資本的移動, 輔以地方污染排放租 (emis-

sion rent) 的內部化, 則即便同時考慮兩種政策工具相互影響之下, 地方分權仍可達

成最有效率的結果。 Ogawa and Wildasin (2009) 考慮異質地區間環境汙染有外溢

效果時, 地方政府對可移動的資本課稅, 即使在沒有更高層級的政府介入矯正外部

性或政策協調, 仍可在各地方政府自行訂定政策下, 達成資源分配的效率。 雖然地方

政府對可自由移動的資本課徵資本稅, 往往會造成資源分配上的扭曲; 2 但若同時考

2此部分相關文獻可參考 Wilson (1999) 及 Wilson and Wildasin (2004)。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慮污染的外溢效果, 地方政府課徵資本稅反而成為增進各區之間制定政策效率之手

段, 進而使得各區地方公共財和環境標準都訂在最適水準。 由此可知, 當單獨考慮資

本稅或環境政策時, 分別會造成扭曲及不效率; 但若同時考慮不同政策之間互相影

響, 結果則有很大的改變。

2.3 綜合整理

租稅競爭以及環境政策相關的文獻相當豐富, 但租稅競爭文獻大多僅著眼於公共財

及效率水準, 而環境政策文獻多探討不同環境規範下之結果或檢驗環境水準向下沉

淪的假說。

由 2.1 和 2.2 節之整理, 本文欲將租稅工具連同環境政策變數一起納入討論,

考慮地區間策略性行為及不同政策間互動之下, 該如何制訂此二政策變數, 並檢驗

結果是否分權之下可以達到效率解。

本文主要以 Oates and Schwab (1988) 同時考慮資本稅率及環境品質的模型

為基礎, 納入 Hoyt (1991) 考慮地區數目的想法, 並參考 Lockwood (2004) 對從價

稅模型的設定, 使本模型更一般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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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設定

3.1 經濟環境

本文以 Oates and Schwab (1988) 為基本模型, 並結合 Lockwood (2004) 文章中

的 「不同的課稅方式」 和 「考慮轄區數目」 。 文中假設各個地方政府使用兩種政策工

具—資本稅率及污染排放標準—以極大化當地居民的福利。

地方政府雖可掌控此二政策工具, 但同時亦受其牽制。 若地方政府提高稅率, 在

地區內的資本就會離開, 使該區總產出減少, 不僅該區會因此變得蕭條, 居民的所得

減少, 重要的是, 地方政府也因為資本的離開而收不到資本稅, 在稅收短少的情況下,

能提供的公共財自然就少了。 反之, 若地方政府降低資本稅, 別區的資本會紛紛轉移

到本區投資, 總產出和居民的所得都會增加, 但同時, 生產也帶來了更多的汙染, 使

得居民的生活品質惡化。 相似的, 較嚴格的環境品質, 會使得資本移出; 而放寬環境

品質的水準, 相當於生產成本的降低, 有吸引資本移入的效果, 卻犧牲居民的福利。

因此我們欲探討地方政府在面臨此二政策之選擇下, 要如何同時決定稅率和環

境品質, 方可讓該地居民福利最大? 本節, 先介紹基本環境設定, 接下來的推論, 也

都在這些基本設定上延伸。

3.1.1 生產部門

首先, 假設一國共有 n 個同質性的轄區, n 可以是介於 1 到無限大之間的任何一個

整數。 同一個地區中, 所有的廠商都是同質的。 廠商必須雇用勞動 (L) 和資本 (K)

生產, 除了產出 (Q) 之外, 也伴隨著汙染的產生。 此處不考慮跨區汙染, 所以一個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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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因為生產所排放的污染只會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政府會對廠商所使用的資

本課資本稅, 也同時決定廠商的汙染排放限額 (E) 。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環境標準

越寬鬆, 則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變之下, 廠商能生產更多產出。 因此, 地方政府所決

定的汙染排放限額, 也是廠商的生產要素之一。

根據以上的描述, 我們可以將地區廠商 i 的生產函數 (F ) 寫成:

Qi = F (Ki, Li;Ei) (3.1)

Qi 代表地區 i 的總私有財, Ki 是地區 i 使用的資本量, Li 是地區 i 使用的勞動量,

Ei 則是地區 i 所設定的汙染排放限額。3

再者, 我們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

且具有標準新古典生產函數優良的特性。 因此, 廠商的生產函數可以改寫成:

Qi = F (Ki, Li;Ei) = Lif(ki;αi) ; ki =
Ki

Li
, αi =

Ei
Li

(3.2)

αi 為一個勞動的平均汙染排放量 (emission-labor ratio) , ki 為一個勞動的平均使

用資本。 資本的邊際產出和污染排放標準的邊際產量, 分別以 fk 及 fα 表示。
4 在

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之下, 可得 fk > 0 及 fα > 0 且 fkk < 0 和 fαα < 0 。 此外,

若污染標準放寬, 將使資本的邊際產出增加, 故 fkα > 0 。

假設資本可以在地區之間自由流動, 但是全國的資本存量 (K) 固定, 因此可以

得到以下條件:
n∑
i

Ki = K = nk̄ , k̄ =
K

n
(3.3)

3本文都以下標 i 代表第 i 個地區的狀況。
4在本文中, 皆以下標表示偏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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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為各區平均資本使用量。 也就是說, 本文假設資本並不能跨國移動, 但可以跨區移

動; 而勞工 (L) 則不能跨區移動。

3.1.2 代表性個人

考慮一個地區內有 L 位同質的居民, 由於各個地區都是同質的, 在不失一般性的情

況之下, 我們可令 Li = L = 1 , i = 1, . . . , n 。 居民在居住轄區內, 不能跨區移動,

只能為轄區內的廠商提供勞力賺取工資。

居民可以透過增加私有財 (ci) 及公共財 (gi) 的消費提高其效用, 但是, 環境品

質惡化, 即污染排放量 (αi) 的增加, 也會降低居民的效用。 為獲致更明確的結果, 本

文將效用設定成準線型 (quasi-linear)的函數。 因此, 一個地方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

數可以寫成:

Ui = U(ci, gi, αi) = ci + u(gi) + ν(αi) , i = 1, . . . , n (3.4)

Uc > 0 , Ug > 0 , Uα < 0

此外, 我們假設當一地的公共財數量極少 (gi → 0) 時, 代表性個人的邊際效用會無

窮大 (Ug →∞) 。

因為地方公共財是地方政府透過資本稅收所融通, 個人無法決定地方公共財的

消費量, 所以, 居民的所得只用來購買私有財。 在我們的模型裡, 假設居民都是資本

所有者, 每個人都擁有 k̄ 單位的資本,可以依照各區稅後資本淨報酬率跨區投資。一

地的居民共有三種所得來源, 分別為: 薪資所得 (ω) 、 資本所得以及其他所得 (y) 。

在產品市場為完全競爭下, 工資為多雇用一單位勞動在生產上帶來的好處。 而這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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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雇用勞動除了可以增加私有財的產量之外, 也因為廠商使用勞動增加使得汙染許

可上升, 產出也因此增加, 故工資 (ω) 為產出扣除資本報酬的部分。5

ωi = fi − fkiki (3.5)

綜合上面的資訊, 我們可以寫下代表性個人的預算限制式如下:

ci = yi + ωi + rk̄ (3.6)

代表性個人的效用也可寫成:

Ui = ci + u(gi) + ν(αi) = (yi + ωi + rk̄) + u(gi) + ν(αi) (3.7)

之後的分析都將使用 (3.7) 式作為地方政府欲極大化的效用函數。

3.1.3 地方政府目標

接下來, 也是最重要的決策單位: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希望該區的人民享有最高的福

祉, 又因為居民都是同質的, 這樣的目標和極大化代表性個人的效用相同。

在效用函數中, 和政府相關的部分為污染標準 (α) 及公共財 (g) 。 污染標準是

地方政府決定的, 而最適的汙染標準並不是沒有汙染。 因為這樣會排擠廠商在該區

的投資意願, 若資本投資減少, 則居民的所得降低, 福利也因此受損。 所以最有效率

的環境政策是: 當政府汙染許可增加一單位的時候, 居民以私有財衡量的效用降低

幅度和廠商邊際產出增加的幅度相等。

5在固定規模報酬生產函數下, ω = FL + αfα = (f − kfk − αfα) + αf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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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公共財的提供數量為政府的資本稅收, 資本稅率可由各地方政府自

行訂定。 最有效率的稅率應使公共財的提供量符合 Samuelson condition , 也就是

政府不斷提高公共財供給直到多提供一單位時, 全區居民以私有財衡量的效用增加

幅度要和公共財和私有財的邊際轉換率相等。 另外, 課徵資本稅的方式, 可分為從量

稅與從價稅兩種。 3.2 節考慮從量資本稅; 而從價的資本稅, 我們則在 3.3 節分析。

3.2 從量資本稅

地方政府對當地廠商生產時所使用的資本課徵從量的資本稅, 收到的稅收全部作為

地方公共財的提供財源; 同時, 地方政府也對污染排放量加以限制。 在居民福利最大

的目的下, 地方政府會如何決定稅率及污染排放量?

在課徵從量資本稅下, 地方政府的預算限制式為:

Ri = tiki = gi (3.8)

其中, Ri 為該地方政府的從量資本稅收, 為稅率 (ti) 和資本數量 (ki) 的乘積, 用來

提供該地公共財 (gi) 。 同時, 該區的資本淨報酬率 (ri) 可以寫成

ri = fki − ti (3.9)

資本的毛報酬率 (ρi) 為

ρi = fki = ri + ti (3.10)

將資本的毛報酬率, (3.10) 式代入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 (3.7) 式中, 可以得到

Ui = ci + u(gi) + ν(αi) = [yi + fi − tiki + (k̄ − ki)ri] + u(tiki) + ν(αi) (3.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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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政府的目標函數為

max
ti,αi

Ui = [yi + fi − tiki + (k̄ − ki)ri] + u(tiki) + ν(αi) (3.12)

地方政府極大化社會福利之一階條件為:

∂Ui
∂ti

= fki
∂ki
∂ti
−ki− ti

∂ki
∂ti

+ (k̄−ki)
∂ri
∂ti
− ri

∂ki
∂ti

+ug

(
ki + ti

∂ki
∂ti

)
= 0 (3.13)

∂Ui
∂αi

= fki
∂ki
∂αi

+fαi− ti
∂ki
∂αi

+ (k̄−ki)
∂ri
∂αi
− ri

∂ki
∂αi

+ugti
∂ki
∂αi

+
∂νi
∂αi

= 0 (3.14)

在地方間互相以稅率競爭下, 資本會以各地的淨報酬率高低作投資的選擇。 均衡時

要求各區的資本淨報酬率 (r) 必須相等, 又因皆為同質性地區, 各區在均衡時, ki =

k̄ , 每人資本使用量 (ki) 會和平均每人資本 (k̄) 相同。 意即, 各地區淨資本報酬率

要符合下式:

r = ri = fki − ti, i = 1, 2, ..., n (3.15)

透過對(3.15) 式全微分, 可以得到:

∂r

∂ti
= − 1

n
= −m,

∂ki
∂ti

=
n− 1

n

1

fkk
= (1−m)

1

fkk
(3.16)

∂r

∂αi
=
fkα
n

= mfkα,
∂ki
∂αi

= −n− 1

n

fkα
fkk

= −(1−m)
fkα
fkk

(3.17)

m 是當本區的從量資本稅率增加時, 對均衡的全國資本淨報酬率之影響。 在我們的

模型中, m 相當於資本市場的市場份額 (market share) , 1/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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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 (3.16) 及 (3.17) 式代入 (3.13) 和 (3.14) 式中, 一階條件如下:

ug =
ki

ki + ti
∂ki
∂ti

=
1

1 + (1−m) t∗

k̄fkk

=
1

1− ε
(3.18)

−να = fα − (1−m)t∗ug
fkα
fkk

(3.19)

ε = −∂ki
∂ti

ti
ki

= (m− 1)
t∗

k̄fkk
> 0

(3.18) 及 (3.19) 式等號左邊分別代表公共財和私有財間之邊際替代率 (MRSgc) 及

汙染與私有財的邊際替代率 (−MRSαc) , (3.18) 式等號右邊是公共支出的邊際成

本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 MCPF) , 其中 ε 為資本稅率彈性, 並假設 ε

小於 1 ; (3.19) 式等號右邊則是汙染排放的邊際利益 (marginal benefit of emis-

sions), (3.18) 和 (3.19) 兩式即為調整後的 Samuelson 條件 (modified Samuelson

condition) 。

於是, 由 (3.18) 和 (3.19) 式, 可知地方政府使用從量資本稅當作地方公共財源

時, 會如何選擇公共財水準和環境政策。

3.3 從價資本稅

接著, 我們看從價資本稅的例子。 所有的假設都和前面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 政府的

稅收來源不再是依照資本的使用量徵收, 而是根據資本的產值從價課徵。 因此, 各地

方政府的預算限制式變成:

R′i = τifkiki = gi (3.20)

和 3.2 節相似, R′i 為地方政府的從價資本稅收, 其為稅率 τi 、 資本邊際產出 (fk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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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資本數量 (ki) 的乘積, 仍然用來提供該地公共財 (gi) 。 資本的淨報酬率 (ri)

也因為課徵從價稅而變成:

ri = (1− τi)fki (3.21)

資本的毛報酬率 (ρi) 則是:

ρi = fki =
ri

1− τi
(3.22)

接著, 用從價資本稅下的的毛報酬率代入 (3.8) 式中, 可以發現, 第 i 個地區代

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為:

Ui = ci+u(gi)+ν(αi) = [yi+fi−τifkiki+(k̄−ki)ri]+u(τifkiki)+ν(αi) (3.23)

政府的目標函數即:

max
τi,αi

Ui = [yi + fi − τifkiki + (k̄ − ki)ri] + u(τifkiki) + ν(αi) (3.24)

地方政府想要極大化該區代表性個人福利, 因此我們要求 (3.24) 式的效用函數

同時對兩個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 稅率 τi 及污染標準 αi , 一階微分的結果為 0 , 也

就是下面兩條式子:

∂Ui
∂τi

=fki
∂ki
∂τi
− kifki − τifki

∂ki
∂τi
− τifkiki

∂ki
∂τi

+ (k̄ − ki)
∂ri
∂τi
− ri

∂ki
∂τi

+ ug

(
fkiki + τifki

∂ki
∂τi

+ τifkiki
∂ki
∂τi

)
= 0 (3.25)

∂Ui
∂αi

=fki
∂ki
∂αi

+ fαi − τifki
∂ki
∂αi
− τikifkα − τikifkk

∂ki
∂αi

+ (k̄ − ki)
∂ri
∂αi

− ri
∂ki
∂αi

+ ug

(
τifki

∂ki
∂αi

+ τikifkα + τikifkk
∂ki
∂αi

)
+
∂νi
∂αi

= 0 (3.2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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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對 (3.21) 式全微分, 可以得到:

∂ki
∂τi

=
n− 1

(1− τi)n
fki
fkk

=
(1−m)

(1− τi)
fki
fkk

,
∂r

∂τi
= −fki

n
= −mfki (3.27)

∂ki
∂αi

= −n− 1

n

fkα
fkk

= −(1−m)
fkα
fkk

,
∂r

∂αi
=

1− τi
n

fkα = m(1− τi)fkα (3.28)

m , 和前 3.2 節相同的, 我們仍然定義其為資本市場的市場份額, 1/n 。

接著, 將 (3.27) 及 (3.28) 式代入 (3.25) 和 (3.26) 式中, 可得:

ug =
1−mτ ∗

1−mτ ∗ + (1−m) τ
∗fk
kfkk

=
1 + ηθ

1− η(1− θ)
(3.29)

−να = fα − (1−m)τ ∗fkug
fkα
fkk

+m(ug − 1)τ ∗kfkα (3.30)

η = −∂ki
∂τi

τi
ki
> 0

θ = −∂fki
∂ki

ki
fki

= −kfkk
fk

> 0

η 為從價稅下的資本稅率彈性, 並假設 η 小於 1 ; θ 為邊際產出的資本彈性。 (3.29)

和 (3.30) 式即為從價稅下的調整後 Samuelson 條件, 由此二式可知地方政府使用

從價資本稅當作地方公共財財源時對公共財水準和環境政策的選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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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均衡結果與比較

4.1 與最適解之差異

在 Oates and Schwab (1988) 一文中, 證明了透過地區競爭, 地方政府應該將資本

稅率設為 0 , 也就是不使用資本稅以扭曲資本的投資決策, 可達最有效率且社會福

利極大的結果; 而且設定最適的汙染標準應該滿足 − Uc
Uα

= fα , 多放寬一單位污染

標準在生產面上帶來產出的增加 (MPα) 正好和多減少一單位染標準居民願意犧牲

的消費 (−MRSαc) 相等。

公共財最適的提供條件應符合 Samuelson Condition:

∑
i

MRSgc = MRTgc (4.1)

也就是公共財應提供到邊際替代率之和與邊際轉換率相同為止。

根據 3.2 節及 3.3 節計算結果, 我們可以分別在從量資本稅及從價資本稅的例

子中, 看到均衡的公共財提供條件分別為:

uug =
1

1 + (1−m) t∗

k̄fkk

=
1

1− ε
(3.18)

uag =
1−mτ ∗

1−mτ ∗ + (1−m) τ
∗fk
kfkk

=
1 + ηθ

1− η(1− θ)
(3.29)

先討論從量稅的例子: 從 (3.18) 式可知 uug 大於 1 , 在從量資本稅之下地方政府所

提供的公共財過少。6 又因為公共財完全由資本稅收支應, 代表從量資本稅的稅收過

低, 在我們的模型之下, 均衡時各區的資本使用量都為 k̄ , 因此, 我們得知從量資本

稅下的稅率 (t∗) 比符合 Smaulson condition 的稅率 (t∗s) 來得低。

6在我們的推論中, 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價格皆為 1 , 且ε 小於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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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再來看從價資本稅的部分。從 (3.29)式得知 uag 大於 1 。 公共財依然

有提供不足的的情況。 和從量稅相同的推論下, 我們得知從價資本稅下的稅率 (τ ∗)

也比符合 Smaulson condition 的資本稅率 (τ ∗s ) 來得低。

在環境政策方面, 根據 3.2 節及 3.3 節計算結果, 在從量資本稅及從價資本稅

下, 均衡的污染標準分別為:

−νuα = fα − (1−m)t∗uug
fkα
fkk

(3.19)

−νaα = fα − (1−m)τ ∗fku
a
g

fkα
fkk

+m(uag − 1)τ ∗kfkα (3.30)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uug 或 uag 都大於 1 。 因此, 不論在從量或從價稅之下, −να 都

將比 fα 來得大。 此時, 若政府多容許一單位的汙染標準, 代表性個人的邊際效損失

比廠商因此可以增加產出來的多, 顯示政府的污染標準過於寬鬆。

以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 因為政府會課徵正的資本稅率融通公共財, 所以當其

他條件不變下, 放寬污染標準不僅廠商生產增加, 更有可能因為寬鬆的汙染標準而

吸引更多的資本投入。造成稅收增加, 公共財提供數量變多。我們稱這樣的效果為財

政效果 (fiscal effect) , 因此, 地方政府會有誘因放寬污染標準而偏離最適的狀況。

綜合以上的結果, 我們得知, 當地方政府同時考慮租稅和環境政策時, 無論是採

用從量資本稅或是從價資本稅, 所提供的地方公共財都會低於最適的水準, 而污染

標準也比較寬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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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比較從量資本稅與從價資本稅下結果

在第三章以及 4.1 節分析了對資本課徵從量稅和從價稅之下, 會有公共財提供過少

以及污染標準過於寬鬆的結果, 在本節中, 我們將更進一步比較從量稅及從價稅結

果的不同。

4.2.1 公共財水準

我們先討論公共財的部分。 根據 3.2 節及 3.3 節之計算, 地方政府在從量及從價資

本稅下, 分別會依照 (3.18) 和 (3.29) 兩式提供公共財。 若在從價稅下, 一單位資

本的稅率大於或等於從量稅率, 即 τ ∗fk ≥ t∗ , 此時, 由 (3.18) 和 (3.29) 兩式可

知uag > uug , 從價稅下提供的公共財 (ga) 會比從量稅下的公共財提供量 (gu) 來的

少。 又因為公共財的財源完全依賴資本稅收, 加上均衡時, 不論使用哪一種稅制, 各

地方使用的資本量都為 k̄ , 故政府提供較多公共財代表其稅率較高, 表示 τ ∗fk < t∗

, 和前提矛盾。 因此, 我們得知 τ ∗fk < t∗ 。 從量稅稅率將高於從價稅下資本的單位

稅率, 同時, 也代表從量稅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水準 (gu) 將高於從價稅下的水準

(ga) 。

原因如下: 課從量稅時, 降低稅率會使得資本移入, 稅基擴大的結果使得稅收和

公共財都增加, 代表性個人可以消費更多的公共財而提高效用。 但若改課從價稅, 除

了上述的效果之外, 由於從價稅是依照資本邊際產量課稅, 資本增加的同時會使該

地區的資本邊際產量下降, 故多一個反向使稅收下降的效果。 也就是說, 如果要用稅

收來提供公共財, 使用從量稅能帶來稅收增加的效果較好, 所以我們得到政府在從

量稅下所提供的公共財較從價稅來的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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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ga < gu , 進一步將 (3.18) 和 (3.29) 兩式相減後應滿足下式

uag − uug =
1−mτ ∗

1−mτ ∗ + (1−m) τ
∗fk
kfkk

− 1

1 + (1−m) t∗

k̄fkk

> 0 (4.2)

經過計算之後, uag − uug > 0 的條件為

τ ∗fk +
τ ∗t∗

n
− t∗ > 0 (4.3)

4.2.2 環境品質

根據 3.2 節及 3.3 節之計算, 地方政府在從量及從價資本稅下, 分別會依照 (3.19)

和 (3.30) 兩式決定污染標準。 將兩式相減, 並將 (4.3) 式代入, 可得 −νaα > −νuα ,

即 αa > αu , 在從價資本稅之下的汙染標準 (αa) 將較從量稅 (αu) 下來的寬鬆。

我們回到原始的一階微分條件, (3.14) 及 (3.26) 兩式, 分析上述的結果:

∂Ui
∂αi

=fki
∂ki
∂αi

+ fαi − ti
∂ki
∂αi

+ (k̄ − ki)
∂ri
∂αi
− ri

∂ki
∂αi

+ ugti
∂ki
∂αi

+
∂νi
∂αi

= 0

(3.14)

∂Ui
∂αi

=fki
∂ki
∂αi

+ fαi − τifki
∂ki
∂αi

+ (k̄ − ki)
∂ri
∂αi
− ri

∂ki
∂αi

+ ugτifki
∂ki
∂αi

+
∂νi
∂αi

+(ug − 1)

(
τikifkk

∂ki
∂αi

+ τikifkα

)
︸ ︷︷ ︸

從價稅下額外的財政效果

= 0 (3.26)

比較 (3.14) 和 (3.26) 式, 可發現 (3.26) 式多了一項, 相較於從量資本稅, 此項可視

為從價資本稅制和環境政策互動下的額外財政效果。

在從量稅之下, 當污染標準放寬會吸引資本移入, 在面對正的資本稅率時, 會使

稅收增加, 同時亦使得公共財的提供量增加, 代表性個人福利上升。 因此,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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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訂定較寬鬆的環境標準。

若地方政府採從價資本稅, 該政府放寬污染標準時, 除了有資本移入使得稅收

增加的效果之外, 由於從價稅制下, 有效稅率會受到污染排放許可量 (α) 的影響, 資

本移入使得資本邊際產出下降, 有效稅率降低, 導致稅收減少; 汙染排放許可增加會

直接影響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使得有效稅率增加, 導致稅收增加。 因此, 從價稅下的

財政效果分別以下面三式表示。

ugτifki
∂ki
∂αi

(RE.1)

(ug − 1)τikifkk
∂ki
∂αi

(RE.2)

(ug − 1)τikifkα (RE.3)

採從價稅時有效稅率會受到資本邊際生產力的影響, 此財政效果體現於 (RE.2) 和

(RE.3) 兩式。 其中 (RE.1) 和 (RE.3) 都是正值, 增加污染排放許可使代表性個人

效用增加, 而 (RE.2) 為負值, 增加污染排放許可對代表性個人的效用有反向影響。

由計算結果, 我們知道 −νaα > −νuα , 代表從價稅的財政效果中, 第三部分的效果較

強, 汙染排放許可增加對廠商的資本生產力有極大的影響。

結合 4.2.1 和 4.2.2 節, 我們可以得到下表:

表 1: 從量稅與從價稅在公共財提供量及環境政策之比較

公共財數量 (稅收) 汙染標準

結果 g∗ > gu > ga α∗ < αu < 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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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 從價稅不論是從公共支出面, 或是從環境政策上來看, 偏離最適水準的

程度都較從量稅大。 因此就效率面而言, 從量資本稅優於從價稅。 從 4.2.1 及 4.2.2

兩節的討論, 可知從價稅造成的扭曲較從量稅來的大, 所以產生較多的無謂損失, 得

到較無效率的結果。

4.3 極度中央集權的例子

在 4.2.1和 4.2.2兩節所探討的是當地區數目介於 1到無窮大之間的狀況。然而有學

者認為, 只有在中央集權的時候, 政府身為一個全知的社會計畫者 (social planner)

, 不論是制定稅率以或污染標準, 都可以決定在最有效率的水準。 倘若數個地方政府

間互相競爭, 在各地方政府只考慮該區福利, 而未考慮全國利益時, 會扭曲集權時最

有效率的狀態, 而向下沉淪, 使居民福利受損。 本節我們將檢驗極端中央集權下, 社

會福利為何? 是否會達到最適的結果?

當政府為中央集權, 地方政府數目 n 等於 1 , 市場份額 (m) 也等於 1 。7 代入

(3.18) 、 (3.19) 、 (3.29), 以及 (3.30) 四式後可以發現從量稅與從價稅結果相同:

ug = uug = uag = 1 (4.4)

−να = −νuα = −νaα = fα (4.5)

只有一個轄區時, 用從價資本稅的結果和從量資本稅相同, 政府會制訂稅率使

7我們在 (3.2) 節中有定義 m = 1/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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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剛好提供公共財到 g∗ 的數量, 同時將污染標準訂在最符合效率的 α∗ 的水準:

g∗ = gu = ga (4.6)

α∗ = αu = αa (4.7)

由此可知, 在我們的模型中, 若是極端中央集權的情況下, 政府以極大化人民福

利為目標的時候, 可以同時將公共財以及環境品質制定在最適的水準。 也許, 「一國

只有一個地方政府」 這樣的假設很脫離現實, 不妨想像成: 「雖然一國有數個地方政

府, 但是這些政府彼此合作, 以全國人民總利益為考量, 共同制定租稅及環境政策」 。

此時, 就可以擺脫地方政府間競爭所導致向下沉淪的結果。

於下一節中, 我們將用相同的方法檢驗另一個極端的例子—無限多個地區數目,

在租稅政策跟環境政策上的結果。

4.4 極度地方分權的例子

有些學者認為: 競爭, 可以強迫政府部門做有效率的決定。 如 Tiebout (1956) 提出

資本可以 「以腳投票」 (voting by foot) 的方式, 選擇投資地區, 進而達到最有效率

的結果。 而 Oates and Schwab (1988) 一文也應證了競爭的好處。 這一節, 我們將

檢驗一國內有無限多個地方政府的情況。

當地方政府數目 n 趨近於無限大 , 市場份額 (m) 則趨近於 0 。 由 (3.18) 、

(3.19) 、 (3.29), 以及 (3.30) 四式可發現, 從量稅下之結果為

uug =
kfkk

kfkk + 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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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uα = fα −
(
t uug

fkα
fkk

)
(4.9)

而從價稅的結果是

uag =
kfkk

kfkk + τfk
(4.10)

−νaα = fα −
(
τfk u

a
g

fkα
fkk

)
(4.11)

從量稅和從價稅的結果相等, 但卻和最適的結果相異。

g∗ > gu = ga (4.12)

α∗ < αu = αa (4.13)

在地方政府同時面臨公共財和環境品質的考量下, 即使透過地區競爭, 仍然會提供

較少的公共財, 制定較寬鬆的污染標準, 而偏離最有效率的結果。

地區數目很多時, 每一個地區的影響力很小, 雖然地方政府知道最適的公共財

提供量 (g∗) 和污染標準 (α∗) 各是多少, 卻面臨其他地區競爭資本投資的威脅。 在

資訊透明且取得成本低的條件之下, 只要其他地區降低稅率或放寬汙染標準, 本區

使用的資本隨時會移往他區。 此外, 因為在污染標準制訂的部分有財政效果, 故各地

區有誘因提高汙染排放限額, 以增加稅收。 因此, 我們看到地方政府設定一個較低的

稅率和較寬鬆的環境政策, 即為考慮財政效果和面臨競爭壓力下妥協的結果。

在地區數目很大時, 這兩種稅制是等價的。 雖然有財政效果, 但在完全競爭市場

下, 不論課從量或從價資本稅, 每一單位資本的稅賦相同, 故財政效果的大小亦相同,

各地方政府會制訂相同的污染標準。 在公共財提供量, 即資本稅收, 和污染標準都一

樣的結果下, 這兩種稅制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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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節和上一小節中, 檢視了兩個地區數目極端的例子, 下一小節將整理

並比較其結果。

4.5 綜合整理與比較

本節將整理本章的前面四個小節的結果, 並且分析福利大小關係。 首先, 前述結果可

整理成表 2 :

表 2: 地區數目對公共財提供量及環境政策之影響

地區數 (n) 公共財數量 (稅收) 汙染標準

n = 1 uag = uug = ug = 1 −νaα = −νuα = −να = fα

⇒ ga = gu = g∗ ⇒ αa = αu = α∗

n→∞ uag = uug > ug −νaα = −νuα > −να
⇒ ga = gu < g∗ ⇒ αa = αu > α∗

n ∈ (1,∞) uag > uug > ug −νaα > −νuα > −να
⇒ ga < gu < g∗ ⇒ αa > αu > α∗

由表 2 可知, 在中央集權下, 不僅公共財數量最多, 環境品質也是最好的, 無異

於最適結果; 地區數目介於 1 到無限大之間, 從量稅會比從價稅來的好, 但仍然偏離

最適水準; 當地區數目接近無窮大時, 地區公共財會提供不足, 且環境標準或過於惡

化, 居民的福利將比集權的情況來的低。

我們再對 「地區數目介於 1 到無限大之間」 與 「地區數目接近無窮大」 做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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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比較。 結果如表 3 。

表 3: 地區數為無窮大或非無窮大的比較

地區數 (n) 公共財數量 (稅收) 汙染標準

n→∞ uag = 1

1+
τfk
kfkk

−νaα = fα −
(
τfk u

a
g
fkα
fkk

)

n ∈ (1,∞) uag = 1−mτ∗

1−mτ∗+(1−m)
τ∗fk
kfkk

−νaα = fα − (1−m)τ∗fk u
a
g
fkα
fkk

+m(uag − 1)τ∗kfkα

地區數目趨近無窮大時, 稅率較地區數為 n 的從價稅率來的低, 汙染排放量也

較為寬鬆; 即 n→∞ 時, 政府所提供的地方公共財最少, 而環境品質最差。

在本章中, 我們比較了從量資本稅跟從價資本稅, 對公共財提供以及環境政策的影

響, 並分析結果的經濟意涵。 同時, 我們也檢視了集權與分權兩種極端例子, 發現於

模型中, 集權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結果, 完全分權則偏離最適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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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本文以 Oates and Schwab (1988) 一文為出發點, 容許不同的地區數目, 並且參考

Lockwood (2004) , 考慮從量稅與從價稅兩種情況。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在討論在各

種地區數目之下, 地方政府面對地區競爭下, 如何運用兩種政策工具—資本稅及污

染排放量, 又此二政策工具間會如何互動, 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為何, 並比較從量稅與

從價稅之異同。

經以上章節的求解, 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

1. 如果地方政府的數目介於 1 到無窮大之間, 且不論該區政府為提供當地公共財,

對該區投入生產的資本課從量或從價資本稅, 政府都會制訂一個較低的稅率和

較寬鬆的環境政策。 其中, 不論在公共財提供或環境政策上, 都以從價資本稅

的扭曲程度較大。

2. 在極端的中央集權和極端地方分權的例子中, 從價資本稅與從量資本稅兩者等

價; 然而當政府數目介於兩者之間時, 採用從量資本稅可以達成比較高的福利

水準。

3. 當中央集權, 只有一個地方政府, 或者是所有地方政府合作共同訂定租稅及環境

政策時, 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結果。

4. 地方政府數目趨於無窮大時, 各區競爭下, 最終政府會制訂一個過低的稅率, 公

共財的提供不足, 環境品質亦會過於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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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論乃依照我們設定的模型, 納入公共財及環境標準的部分考慮。

未來, 可以放寬或改變本文的假設, 例如: 考慮異質性居民、 異質的地區、 改變

政府的目標函數、考慮污染稅. . .等, 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這個議題。畢竟, 政策間

如何互動並無明確的答案,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及經濟環境下各有千秋, 因此, 本文未

來可以再加以延伸, 將使本議題的相關研究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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